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石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３３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交易所

”）

股票代码

ＳＨＩ

股票上市交易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经明 唐伟忠

联系地址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

，

邮政编

码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７２８

号华敏翰尊国际

２８

楼

Ｂ

座

，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５０

电话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３１４３ ／ ５２３７７８８０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３１４３ ／ ５２３７７８８０

传真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００５０ ／ ５２３７５０９１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００５０ ／ ５２３７５０９１

电子信箱

ｓｐｃ＠ｓｐｃ．ｃｏｍ．ｃｎ ｔｏｍ＠ｓｐｃ．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１．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５７，１１０，９２２ ４６，４７２，５９４ ２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 （

亏损

） ４３８，０２０ －１，１９４，４８９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 （

亏损

）

４６３，６７８ －１，２９８，１７７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

／ （

使用

）

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７５，７３１ －１，０６６，２３８ ４１６．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６，６５４，３８４ １６，１９０，４１９ ２．９

总资产

３５，９１４，７２１ ３６，８０５，７９９ －２．４

２．１．２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

（

亏损以

［－］

列示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６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亏损以

［－］

列示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亏损以

［－］

列示

，

人民币元

／

股

）

０．０６４ －０．１８０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６７ －６．８８３

增加

９．５５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２３ －７．４８１

增加

１０．３０４

个百分点

＊

以上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２．１．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１９

，

５０８

减员费用

－２

，

１５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

，

２９４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收益

１

，

０４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

，

１０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８

，

３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５８７

合计

－２５

，

６５８

２．１．４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中期财务报告之差异 单位：人民币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本期数 上期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４３８

，

０２０ －１

，

１９４

，

４８９ １６

，

６５４

，

３８４ １６

，

１９０

，

４１９

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４７３

，

２１２ －１

，

１５１

，

５２４ １６

，

５１０

，

３７８ １６

，

０３７

，

１６６

差异说明详情请参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中期财务报告之补充资料。

２．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８，２３７

于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 ／

减

（－）

股份类别

持有非流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５．５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流通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１．８７ ２，２９４，３３０，１０１ ＋２２２，０００

已流通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

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１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已流通

－

未知

上海康利工贸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２３ １６，７３０，０００ ０

未流通

１６，７３０，０００

未知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流通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１１ ７，９９９，９９２ ＋３，６８１，２７２

已流通

－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０．０８ ５，８３８，８００

未知

已流通

／

未

流通

６５０，０００

未知

上海纺织发展总公司 其他

０．０８ ５，６５０，０００ ０

未流通

５，６５０，０００

未知

上海祥顺实业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０８ ５，５００，０００ ０

未流通

５，５００，０００

未知

ＩＰ ＫＯＷ

其他

０．０８ ５，４３２，０００ ０

已流通

－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２９４，３３０，１０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

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９９，９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ＩＰ ＫＯＷ ５，４３２，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８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志英

４，９６９，５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顾菊芳

３，６５２，５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ＹＩＰ ＣＨＯＫ ＣＨＩＵ ３，１５０，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长江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５０，０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００１，０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上述股东中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为代理人公司

；

除上述股东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４

公司的主要股东和其他人在公司股份、相关股份或债权证的权益与淡仓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第

３３６

条规定须存置之披露权益登

记册的记录，公司的主要股东（即有权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５％

或以上投票权的人士）和

其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的第

ＸＶ

部分需要披露其权益的人士（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在

公司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关股份或债权证中的权益或淡仓如下：

（

１

）公司普通股的权益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

数目及类别

占已发行股份

总数百分比

（

％

）

占已发行

Ｈ

股

百分比

（

％

）

身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发

起法人股

（

Ｌ

）

５５．５６

—

实益拥有人

黑石有限责任公司

（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

Ｉｎｃ．

）

１３９

，

１９６

，

６９４

（

Ｌ

）

３１

，

７９８

，

２００

（

Ｓ

）

１．９３

（

Ｌ

）

０．４４

（

Ｓ

）

５．９７

（

Ｌ

）

１．３６

（

Ｓ

）

实益拥有人

；

投

资经理

；

其他

（

可借出的股

份

）

注：（

Ｌ

）：好仓； （

Ｓ

）：淡仓

除上述披露之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３３６

条规定须存置之披露权益登记册中，并无主要股东或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的第

ＸＶ

部分需要披露其权益的其他人士（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在

公司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关股份或债权证中拥有权益的任何记录。

（

２

）公司股份及相关股份或债权证的淡仓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３３６

条规定须存置之披露权益登记册中，并无主要股东

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的第

ＸＶ

部分需要披露其权益的其他人士（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外）

在公司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关股份或债权证中持有淡仓的任何记录。

３． 董事会报告

３．１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以下讨论与分析应与本半年度报告之本集团（指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及

其注释同时阅读。以下涉及的部分财务数据摘自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

报告。

经营业绩回顾讨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运行依然错综复杂，美国和日本经济复苏相对增强，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世界经济复苏总体仍然缓慢。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

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国内生

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

７．６％

，其中二季度增长

７．５％

，经济增速继续回落。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半年市场需求

依然不振，石油和石化产品消费增长减缓，行业发展增速继续放缓。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面对依然严峻的经营发展环境，以安稳运行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

中心，充分发挥炼油改造工程优势，实现安全环保态势持续向好，生产经营稳定运行，企业经营业绩同比

大幅度提升。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集团营业额为人民币

５７０．８５９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１０６．４３８

亿元，增幅为

２２．９２％

；实现税前利润为人民币

６．５０６

亿元（去年同期为税前亏损

１５．０７２

亿元），同比增加人民

币

２１．５７８

亿元；除税及非控股股东权益后利润为人民币

４．７３２

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

１１．５１５

亿元），同比增

加人民币

１６．２４７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由于炼油改造工程的投产，本集团的炼油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生产商品总量比去年

同期增加

２９．４５％

。

１

至

６

月份，本集团加工原油

７７０．７３

万吨（含来料加工

３５．０４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１８．９２

万吨，增幅为

３９．６７％

。 生产成品油

４４４．９３

万吨，同比增加

５５．２４％

，其中生产汽油

１３８．１６

万吨，同比增加

２１５．７９％

；柴油

２５１．４８

万吨，同比增加

２２．２９％

；航空煤油

５５．３０

万吨，同比增加

４８．６２％

。 生产乙烯

４７．８７

万吨，

同比减少

０．２３％

；对二甲苯

４５．６９

万吨，同比增加

７．４６％

。 生产合成树脂及塑料（不含聚酯和聚乙烯醇）

５５．０１

万吨，同比减少

２．７１％

。 生产合纤原料

４４．８４

万吨，同比减少

１２．５６％

；生产合纤聚合物

２６．４８

万吨，同比减少

１８．９５％

；生产合成纤维

１２．７６

万吨，同比增加

２．１６％

。 上半年本集团的产品产销率为

９９．７４％

，货款回笼率为

９９．３４％

。

本集团坚持把

ＨＳＥ

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安全环保态势持续向好。 上半年，积极开展安全竞赛活动，运

用

ＯＳＨＡ

统计方法，加大对安全环保事故考核力度，开展对主要生产装置的

ＨＡＺＯＰ

评价。 深入贯彻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开展“绿色低碳、节能减排”行动，继续扩大异味治理工作，重点对罐区、装卸区等开展治理，

完成了湿式氧化装置改造等工作。 实施了“生化污泥进电厂”项目，自

５

月下旬建成投运至

６

月底共处理污

泥约

１７００

吨。继续保持安全环保“七个为零”（员工年工伤死亡率、员工年重伤率、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重大交通事故、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预期目标，工业废水排放

量同比下降

７．３２％

，外排废水综合达标率达

１００％

，固废外委处置量同比减少

３１．８２％

。

发挥炼油改造工程优势，全面实施优化增效措施，实现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炼油改造工程全面投产

后，本集团的原油加工能力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加工高硫原油能力显著提高，成品油产能大幅提升，整体

优化空间扩大，炼油板块一举扭转了亏损局面，整体优化效果明显。 上半年，充分利用新建炼油装置原油

加工适应性强的特点，加工原油硫含量从

１．７１％

提升至

２．３４％

，平均

ＡＰＩ

度从

３１．２３

下降到

３０．４８

，原油采购

成本、炼油吨加工费和能耗大幅降低。 本集团生产的汽油全部可以达到国

Ｖ

标准（相当于欧

Ｖ

标准），

５０％

柴油可以达到国

Ｖ

标准，其余达到国

ＩＶ

标准，成品油质量全面升级；销售成品油的柴汽比从上年的

４．５３

：

１

调整至

１．７８

：

１

，高标号的汽油产量大幅度增加，增效明显。 乙烯裂解原料和芳烃原料调整优化，充分利用

炼油装置提供的丰富轻烃资源，调整优化乙烯、芳烃及下游原料结构，乙烯裂解原料中的直馏石脑油比例

大幅度降低，

２＃

乙烯装置原料成本在国内同类乙烯装置中排名领先。 此外，充分利用炼油扩能优势，减少

了丙烯、混二甲苯等物料的外购，有效降低了化工生产成本。

狠抓精细化管理，加强对生产装置边际效益测算和市场跟踪，及时调整生产安排和方案，使生产经营

决策紧跟市场变化步伐。 进一步创新财务管理思路，优化资金运作，动态调整美元和人民币的借款结构，

流动资金平均借款利率大大低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工作，上半年万元产值综

合能耗（固定价）同比下降

１４．７８％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现价）同比下降

９．７２％

。 燃料气消费量增长低于产

量及销售量增长幅度，通过以自产干气等替代天然气，减少天然气用量；通过优化火炬气回收系统运行，

减少高硫火炬气排放等措施增加效益。 加强对重点费用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过程控制，对

１２

个重点费用控

制部门实施签约考核，严格控制费用支出。集中整合小仓库，切实降低库存，截至

６

月底，公司总库存（不含

原料、煤炭）下降

９．３４％

。

加快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发展的优势。上半年，自主开发的年产

１

万吨异戊烯装置成套技术，成功应

用于万吨异戊烯装置，顺利通过专家鉴定；合作开发的

ＹＳ－８８１０

银催化剂在

２＃

乙二醇装置上应用成功，实

现了高选择性银催化剂的国产化；集过滤、洗涤、预干燥、卸料功能于一体的连续式压力转鼓过滤设备（简

称

ＰＴＡ

压滤机）在

ＰＴＡ

装置投用。上半年，累计申请专利

７

件，获得专利授权

１５

件。碳纤维一期生产装置经过

工艺优化、装备改进、设计消缺、操作完善等工作，生产负荷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销售明显扩量；

ＳＣＦ８０

高性能碳纤维技术开发工作也在按计划推进。 合成纤维加工应用中心（

ＦＴＣ

）建设顺利推进。

１０

万吨

／

年

ＥＶＡ

（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项目成功引进先进技术。

积极与非流通股股东沟通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相关工作，顺利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上半年，公司继

续与非流通股股东沟通，积极推进股改工作。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石化股份通知筹划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后，公司

Ａ

股股票于

５

月

３１

日起停牌。

６

月

８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６

月

２０

日披露

了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通过路演、网上交流、电话沟通等形式加强沟通，尽最大努力争取流

通

Ａ

股股东的支持。

７

月

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了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改对价执行安排于

８

月

２０

日实施完毕，困扰公司多年的股改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半年顺利完成成品油的市场稳定供应任务，供应成品油

４１４

万吨，其中汽

油

１３７

万吨（供应江苏地区国

Ⅳ

标准汽油

３４

万吨）、柴油

２４３

万吨、航煤

３４

万吨，持续向市场提供各种优质石

化产品。 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上半年公司加热炉平均热效率为

９２．２７％

，比

去年提高

０．５２

个百分点。 继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组织环保“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居民代表参观公司生

产装置和环保处理现场，聘请居民代表担任环境监督员。保障公司员工的各项切身利益，注重做好同地方

政府的联合发展工作，保持了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稳定。

下表列明本集团在所示报告期内的销售量和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后的销售净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共实现销售净额人民币

５２１．６２２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１９．６２％

，其中石油

产品、中间石化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贸易销售净额上升

４３．６８％

、

４．６７％

和

７．０１％

，合成纤维、树脂及塑料的

销售净额分别下降

４．５９％

和

８．９１％

。 产品销售净额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商品总量增加，导致石油产品

和中间石化产品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相比，本集团报告期内石油产品的销售量

上升了

４６．９９％

，中间石化产品及合成纤维产品销售量分别上升了

１６．５９％

和

０．１６％

。 上半年，本集团石油化

工产品贸易的销售净额比去年同期上升

７．０１％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控股的贸易公司业务量增加所致。 上

半年，本集团“其他”的销售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０．９９％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其他”方面的水电气销售及

来料加工收入比去年同期略有上升。

本集团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在华东地区销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本集团销售成本为人民币

５１３．３０１

亿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

１４．７４％

， 占销售净额的

９８．４０％

。

本集团的主要原料是原油。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呈现相对窄幅震荡走势，

２

月上旬冲高后回

落，于

４

月中旬触及年内低点，随后保持窄区间内波动。上半年，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最高为

１１７．０１

美元

／

桶，最低为

９６．８３

美元

／

桶，半年平均价约为

１０７．０７

美元

／

桶，同比下降了

５．７６％

。

ＷＴＩ

原油期货收盘价最高为

９９．６０

美元

／

桶，最低为

８７．０６

美元

／

桶，半年平均价约为

９４．０５

美元

／

桶，同比下降

４．２９％

。 迪拜原油期货收盘价

最高为

１１３．６５

美元

／

桶，最低为

９６．７４

美元

／

桶，半年平均价约为

１０４．３５

美元

／

桶，同比下降

６．２４％

。

２０１３

年上半

年，本集团加工原油（自营部分）的平均单位成本为人民币

４

，

８５３．３９

元

／

吨，比去年同期降低人民币

６１２．１４

元

／

吨，降幅为

１１．２０％

；本集团原油加工量为

７３５．６９

万吨（不含来料加工），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０７．０７

万吨，两

者合计增加原油加工成本

６８．１３

亿元。其中：原油加工量上升增加成本

１１３．１６

亿元，单位加工成本下降减少

成本

４５．０３

亿元。 今年

１－６

月份来料加工原油加工量为

３５．０４

万吨。 上半年本集团原油成本占销售成本的比

重为

６９．５６％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其他辅料的支出为人民币

５１．１６４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２．０５％

，主要是本期充

分利用炼油扩能优势，减少了丙烯、混二甲苯等物料的外购，减少了其他辅料支出。报告期内，本集团折旧

摊销和维修费用开支分别为人民币

１２．８５７

亿元和人民币

５．３８０

亿元，折旧摊销费用同比上升，维修费用基

本保持一致。 由于本集团外购电的数量和价格比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报告期内燃料动力开支

为人民币

１４．１３８

亿元，同比上升人民币

０．０１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本集团销售及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３．３４８

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３．２９８

亿元增加了

１．５２％

，主要为报告期内产品销售量上升而带来的销售运费的增加。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其他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０．２８０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１．３８８

亿元，主要是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收到地方教育费附加返还人民币

１．１４３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财务净收益为人民币

１．４９７

亿元，去年同期为财务净费用人民币

１．９３１

亿元，主

要是由于本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导致本集团本期间净汇兑收益上升；其次本集团报告期内减少短期

借款及增加了利率较低的美元长期借款，从而导致利息费用下降。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除税及非控股股东损益后收益为人民币

４．７３２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亏损人

民币

１１．５１５

亿元增加人民币

１６．２４７

亿元。

资产流动性和资本来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量为人民币

３１．９２５

亿元，而去年同期为现金净流

出人民币

１２．８５５

亿元。 原因为（

１

）报告期内本集团经营效益好转，税前盈利在扣除折旧和应占联营及合营

公司利润影响后带来的现金净流入为人民币

１７．０５７

亿元 （去年同期为现金净流出人民币

６．８０５

亿元）；（

２

）

报告期因存货的期末余额减少而增加经营性现金流人民币

２．８２２

亿元 （去年同期因存货期末余额增加而

减少经营性现金流人民币

２０．１０８

亿元）；（

３

） 报告期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而增加经营性现金流人民币

１６．５９９

亿元（去年同期因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而减少经营性现金流人民币

２．９３６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量为人民币

５．４２１

亿元，去年同期为现金净流出人

民币

２２．６５４

亿元。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本集团资本支出同比减少而减少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人民币

１７．５９１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量为人民币

２５．２１０

亿元，去年同期为现金净流入

人民币

３６．５１４

亿元。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偿还大量短期借款。

借款及债务

本集团长期借款主要用于资本扩充项目。 本集团一般根据资本开支计划来安排长期借款，总体上不

存在任何季节性借款。 而短期债务则被用于补充本集团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本集团期末总借款额比期初减少人民币

２７．７５０

亿元，下降至人民币

９４．８０２

亿元，其中主要因为短期

债务减少了人民币

２７．９１１

亿元。

汇率波动风险

由于本集团有很大部分债务是外币债务，有关的汇率变动将影响本集团的财务费用支出水平，这会

对本集团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集团的美元借款折合人民币

６３．８２７

亿元。

资本开支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资本开支为人民币

４．０２

亿元。 主要开展

１＃

乙二醇装置增产环氧乙烷结构调

整项目，该项目已于

６

月份完成建设并投产，该装置环氧乙烷的生产能力从

５．６

万吨

／

年增至

２０．２５

万吨

／

年，

为提升经济效益奠定了扎实基础。 启动

３０００

吨

／

年正戊烯装置项目，

１０

万吨

／

年

ＥＶＡ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

获批复。

下半年， 本集团将抓紧实施热电部

５＃

、

６＃

炉烟气脱硫项目、

３＃

、

４＃

炉脱硝除尘项目， 确保年内建成投

用；抓好

３０００

吨

／

年正戊烯生产装置项目建设；争取年内实质性启动

ＥＶＡ

项目。 全年争取完成人民币

１５

亿

元投资计划。 本集团计划的资本开支可以由经营所得现金及银行信贷融资拨付。

资产负债率

本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８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５５．２９％

）。 资产负债率的计算方

法为：总负债

／

总资产。

公司员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在册员工人数为

１４

，

５８４

人，其中

８

，

４８７

人为生产人员，

４

，

９６６

人为销售、财务

和其他人员，

１

，

１３１

人为行政人员。 本集团

４７．０３％

的员工是大专或以上学历毕业生。

所得税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整为

２５％

。本

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香港上市规则要求的披露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附录十六第四十段，除了在此已作披露外，本公司确认有关附录十六第三十二段

所列事宜的现有公司资料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相关资料并无重大变动。

下半年市场预测及工作安排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国际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存

在，世界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中国政府把扩大内需、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最重要举措之一，国内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平稳增长，能源和大宗

化工产品市场需求将有所加快，下半年行业经济可能稳中趋好。

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将主要取决于季节性需求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状况、中东地区局势等多种

因素。 下半年，随着国际石油市场进入传统石油消费旺季，国际原油需求增长将相对强劲，原油供应方面

仍将宽松，以美国页岩油、加拿大油砂油、巴西深海石油为代表的非常规石油产量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势头，预计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可能相对比较平稳。 尽管中国政府上半年推出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更加灵敏的反映了国际市场的变化，但在国际原油价格较高时不排除政府仍有可能对国内成品油价

格继续进行调控。

下半年，面对依然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将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安全环保和安稳生产

运行为基础，以系统优化和提升为手段，继续发挥炼油改造新装置优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１．

继续抓好安全环保工作，注重绿色低碳发展。

２．

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系统优化，努力追求效益最大化。

３．

深入挖掘装置潜能，推进后续发展项目建设。

４．

加速推进一批重点科研项目，加快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建设步伐。

５．

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相关后续工作。

６．

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资金运作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绩效。

７．

加强员工队伍建设，营造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３．２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以下涉及的部分财务数据摘自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的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

３．２．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科目

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半年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５７，１１０，９２２ ４６，４７２，５９４ ２２．８９

炼油改造工程投产后

，

原油加工量上升

，

商品

总量增加

，

导致营业收

入增加

营业成本

５０

，

０１９

，

４７２ ４３

，

４４８

，

０９６ １５．１２

原油加工量上升

，

导致

营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３３４，８０２ ３２９，８０７ １．５１

商品总量增加导致销售

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１，３２５，２４１ １，１７８，５８７ １２．４４

产销规模增加导致管理

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１４９，７２９ １９３，０８７ －１７７．５４

优化资金运作

，

本期汇

兑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３７５，７３１ －１，０６６，２３８ ４１６．６０

本期盈利

，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４２，１３８ －２，２６５，３９５ ７６．０７

本期资本化开支减少

，

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支

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７０４，２６３ ３，４３２，１９２ －１７８．７９

本期归还部分短期借款

造成筹资活动现金流支

出

研发支出

２０，７０１ １６，２３２ ２７．５３

加大研发力度以提高经

济效益

３．２．２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营业成本

（

人民币千元

）

毛利率

（

％

）

营业收

入比去

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成

本比去

年同期

增减

（

％

）

毛利率比去年同期

增减

（

百分点

）

合成纤维

１

，

６４８

，

８６１ １

，

７４５

，

３１２ －５．８５ －４．１１ －０．７１

减少

３．６３

个百分点

树脂及塑料

６

，

８９９

，

１９０ ７

，

０３５

，

８０１ －１．９８ －８．５２ －１１．６３

增加

３．６０

个百分点

中间石化产品

９

，

７９８

，

１９７ ８

，

２５６

，

７３３ １５．７３ ５．１９ ５．０７

增加

０．０９

个百分点

石油产品

３２

，

６３４

，

４７８ ２７

，

０９７

，

４３２ １６．９７

（

注

）

４７．４３ ３３．７２

增加

８．５１

个百分点

石油化工产品贸

易

５

，

６４６

，

０４６ ５

，

５７２

，

２７５ １．３１ ６．９６ ６．９５

增加

０．０１

个百分点

其他

４８４

，

１５０ ３１１

，

９１９ ３５．５７ ０．３５ －２１．２０

增 加

１７．６２

个 百 分

点

注：该毛利率按含消费税的石油产品价格计算，扣除消费税后石油产品的毛利率为

３．９５％

。

（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减

（

％

）

中国华东地区

５４

，

６５３

，

６０２ ２６．１５

中国其它地区

２

，

２５５

，

４７０ －１１．０５

出口

２０１

，

８５０ －６７．１１

３．３

投资状况分析

３．３．１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委托贷款项目情况 单位： 人民币千元

借款方名称

委 托 贷

款金额

贷款期限

贷 款

利率

是 否

逾期

是否关

联交易

是 否

展期

是 否

涉诉

资 金 来 源 是

否 为 筹 集 资

金

关 联

关系

预计收益

雪佛龙菲利普

斯化工贸易

（

上

海

）

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４ ／ ２６ －２０１４ ／

４ ／ ２５

３．２５

否 否 否 否 否 无

８０１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８ ／ ３０ －２０１３ ／

８ ／ ２９

３．２５

否 否 否 否 否 无

６５

２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２８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７

３．２５

否 否 否 否 否 无

３７６

注： 以上委托贷款为本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金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按股份比例向股东方提供的

贷款。

３．３．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３．３．３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不适用

３．３．４

非募集资金主要项目情况

主要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人民币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完成情况

１＃

乙二醇装置增产环氧乙烷结构调整项目

１．２８９

主体建设完成

，

正进行设备调试

３０００

吨

／

年正戊烯装置项目

０．３００

启动

１０

万吨

／

年

ＥＶＡ

生产装置项目

１１．３１５

可研报告获批

２＃

乙烯装置

ＳＬ－ＩＩ

型裂解炉节能改造项目

１．１４９

工程主体基本完成

，

正进行设备调试

３．４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３．４．１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经公司董事会建议，并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分配。 本报告期无应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３．４．２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总股本

７２

亿股为基数，对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的股本溢价部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３６

股，以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６４

股，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

上述分配预案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股份”）对其在本公司日

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中做出的有关资本公积金转增动议的原承诺进行

优化后提出的方案（“优化股改承诺方案”）。 上述分配预案的实施需要本公司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优化股改承诺方案的议案及本公司同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Ｈ

股类别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有关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相应议案后

方可进行。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同日披露的有关优化股改承诺方案的公告，并请注意本公司近期发出

的相关会议通知。

３．５

其他披露事项

３．５．１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炼油改造工程投产后，本公司原油加工能力和加工适应性得到提高，原料优化和产品优化空间得到

提升，炼油业务盈利能力增强；虽然化工市场未现明显升势，但整体价格趋于稳定。 预计本集团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由亏损转为盈利。

３．５．２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４、其它事项

４．１

公司治理情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

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不断推进公司体制和管理的创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

司制度建设，提升本公司的整体形象。

４．２

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主要审阅了本集团于本报告期内

的财务报告。

４．３

购买、出售和赎回本公司之证券

报告期内，本集团无购买、出售和赎回本公司任何证券（“证券”一词的涵义见《香港上市规则》附录十

六第一段）。

４．４

《企业管治守则》遵守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应用并遵守《企业管治守则》所载原则和所有守则条文，但下文列出的对于《企业

管治守则》的守则条文

Ａ．２．１

及

Ａ．５．１

的偏离除外。

《企业管治守则》条文

Ａ．２．１

：主席与行政总裁的角色应有区分，并不应由一人同时兼任。 主席与行政

总裁之间职责的分工应清楚界定并以书面列载。

偏离：王治卿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因：王治卿先生在石油化工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履行董事长及总经理两个职位

的最佳人选。 本公司暂未能物色具有王先生才干的其他人士分别担任以上任何一个职位。

《企业管治守则》条文

Ａ．５．１

：发行人应设立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或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主席，

成员须以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大多数

偏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期间，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并非以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大多数。

原因：如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发出的公告所公布，王永寿先生，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审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因病逝世。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独立非执行

董事沈立强先生已获委任为提名委员会之委员。

为提高本公司的企业管治常规以及遵守《企业管治守则》有关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修订，提名委员会

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采纳了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

４．５

《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落实情况

本公司董事确认，本公司已采纳《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在向全体董事及监事作出具体查询后，于报

告期内，本公司并未发现任何关于董事及监事不全面遵守《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的情况。

４．６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本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接受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办理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事宜等相关决议，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石

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目前，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已执行完

毕。

本报告期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承董事会命

王治卿

董事长

中国，上海，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６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第

八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１１

位，实到董事

９

位，董事叶国华先生和雷典武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均授予

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不可撤销的投票代理权。 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王治卿董事长

主持，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批准公布半

年度报告。 授权董事长和公司董事会秘书按适用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美国

证监会及纽约交易所递送有关半年度报告的资料。

决议二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张逸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决议三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增补独立董事金明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核委员

会委员。

决议四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增补独立董事沈立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

决议五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独立董事金明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

决议六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增补独立董事沈立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

决议七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委任林敏杰先生作为包一健先生的继任人， 为公司

于香港交易所的授权代表的替任人。

决议八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

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优化股改承诺方案。

根据优化股改承诺方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提议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

总股本

７２

亿股为基数， 以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２４．２１

亿元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３６

股，以

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６４

股，同时实施半年度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并且，中国石

化确认在本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该议案。 上述议案需提请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由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即

除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股东之外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决议九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同意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

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请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

大会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经前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须视上述决议八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相关议案批准，方可生效和实施。

决议十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上海市金山区新城

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十一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在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

会。

决议十二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结束，在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

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

知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蔡廷基先生对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事项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逸民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逸民，现年

５９

岁，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学和会计学系系主任。 张先生

１９８０

年毕

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数学力学专业。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取得硕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政策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此后曾任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助理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张先生长期从事运营、融资与工业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在相关学术研

究领域建树颇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张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郭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

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张逸民为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

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张逸民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

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

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本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本公司连

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逸民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逸民

２０１３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提名的独立董事意见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张逸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在审阅上述候选人的声明、履历等相关文件后，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一致认为：

一、提名张逸民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张逸民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三、张逸民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四、同意将选举张逸民为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沈立强 金明达 蔡廷基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７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优化股改

相关承诺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上海石化”）董事会受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的委托，履行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

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优化股改承诺的方案》的审批程序并发布公告。

●

中国石化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中承诺：中国

石化自其所持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起

６

个

月内，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提议召开上海石化董事会会议，审议以资本公积

金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议案及相应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在上海石化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

该议案。

●

鉴于上海石化的资本公积金中所包含的国家投资补助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４．１２

亿元应归相关国

有投资主体独享，为保证实现上海石化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利益，中国石化提出如下优

化股改承诺方案（“优化方案”），即提议上海石化董事会审议以下议案：以上海石化总股本

７２

亿股为基数，

以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２４．２１

亿元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３６

股， 以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６４

股，同时实施半年度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并且，中国石化确认在上海石化召开的股

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该议案。

●

优化方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实现上海石化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

（含

４

股）的利益，足以覆盖原承诺可能带来的收益。

一、中国石化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公司股改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石化提出的股改动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首次公告《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随后公司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拜访投资者、网上路演和热

线电话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根据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决定对公司

股改方案进行调整，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了《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修订稿）》。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股改方案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同意，并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石化以向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上海

石化全体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股票的方式作为对价安排， 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支付

５

股

上海石化

Ａ

股股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

Ａ

股股东总计支付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海石化

Ａ

股股票。

２

、中国石化在股改中的承诺

中国石化在公司股改中做出如下承诺：

中国石化自其所持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指股改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

量占上海石化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中国石化自其所持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指股改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起

６

个

月内，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提议召开上海石化董事会会议，审议以资本公积

金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议案及相应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在上海石化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

该议案。

中国石化自其所持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指股改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起

１２

个月内，提请上海石化董事会在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相关制度的前提下提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首次行权价格不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收盘价，即

６．４３

元

／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如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该价格做相应调整）。

中国石化在上海石化股改完成后继续支持其后续发展，并将其作为今后相关业务的发展平台。

二、优化方案的背景及方案内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上海石化的资本公积金为

２９．１５

亿元，包括国家投资补助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４．１２

亿元。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

２００６

修订）》第

２０

条，“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资金，区分以下情况

处理：……（二）属于投资补助的，增加资本公积或者实收资本。国家拨款时对权属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没有规定的，由全体投资者共同享有。 ”经上海石化向有关部门确认，前述国家投资补助所形成的资本公

积金

４．１２

亿元应归相关国有投资主体独享。

鉴于国家投资补助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４．１２

亿元应归相关国有投资主体独享，为保证实现上海石化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利益，中国石化提出如下优化方案，即提议上海石化董事会审议以

下议案：以上海石化总股本

７２

亿股为基数，以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２４．２１

亿元每

１０

股转增股

本

３．３６

股，以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６４

股，同时实施半年度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

并且，中国石化确认在上海石化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该议案。

三、优化方案应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根据中国石化的提议，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优化股改

承诺方案》议案。该议案需提请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由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即除上海石化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

流通股股东之外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将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独立董事沈立强、金明达、蔡廷基就优化方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１

）优化方案足以覆盖中国石化原承诺带来的收益，股东利益得到维护；

（

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要求，前述优化方案应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交

Ａ

股股东表决（包括设置网络投票方式），优化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即除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的

非流通股股东之外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３

）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中国石化提出的优化方案，并提交公司

Ａ

股股东审议。

四、中介机构的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中国石化在上海石化董事会上提议“以上海石化总股本

７２

亿股为基数，以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

本公积金

２４．２１

亿元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３６

股，以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６４

股，同时实施半年度现金

分红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中国石化确认在审议该议案的上海石化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上述有

利于实现上海石化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律师事务所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优化方案出具了《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做相关承诺之核查意见》，认为：

（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１６９

条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

２１０

条的规定，公司的公积金可用于增加公司资本；法定公积金

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石化提议上海石

化董事会审议的前述议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前述规定。

（

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要求，前述优化方案应

由上海石化董事会审议并提交

Ａ

股股东表决（包括设置网络投票方式），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意见，优化方

案须经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即除上海石化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股东之外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前述

优化方案有利于实现上海石化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４

股（含

４

股）的利益。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张经明

董事会秘书

中国，上海，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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